崇明区产业项目生态环境准入目录清单（2022年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准入清单包括通用准入要求、行业准入要求两方面。新进项目首先应满足通用准入要求，再对照行业准入要求进行准入符合性判定。
其中，通用准入要求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源保护区、大气一类区、沿长江干支流1km等特殊保护区域的准入要求，以及涉重、恶臭、涂装作业、“两高”等特定工序或排污项目的准入要求。
行业准入要求，则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行业类别，分别制定相应的准入要求。
[bookmark: _Toc454]一、通用准入要求
[bookmark: _Toc27183]1、特殊保护区域准入要求
结合崇明区生态环境特点，特殊保护区域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源保护区、大气一类功能区、沿长江干支流1km区域，其分布见图1。
（1）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开展和建设损害生态保护红线主导生态功能、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和项目。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以及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的民生项目除外。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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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准入清单
	管控对象
	管控要求
	依  据

	东滩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东滩地质公园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东风西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禁止未经批准擅自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在实验区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生态旅游以及人工繁育培育国家重点保护区动物、植物等活动应按照法律法规，经相关部门批准，并服从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长江口生物多样性
维护红线
	禁止未经批准擅自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西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湿地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等必须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与东风西沙水源保护区重叠部分，叠加从严执行水源保护区要求。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叠加从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崇明北湖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禁止城镇化、工业化开发和大规模商业开发等各类开发活动；相关活动应符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有关管控要求；允许开展适度规模的生态旅游和为生态旅游配套的道路交通、供排水、供电、茶室、小卖部、厕所、观景平台、小型码头等设施建设，建设活动的方案、规模、强度、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报市发展改革、环保、规划土地、林业等有关部门确定，重大事项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东平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佘山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生态保育区在规划期内以生态保护修复为主，基本不进行开发建设，不对游客开放；核心景观区不得建设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设施；不得超过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确定的最大游客容量接待旅游者。严格控制建设项目使用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地。已建或者在建的建设项目不符合总体规划要求的，应当按照总体规划逐步进行改造、拆除或者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崇明东滩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禁止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禁止污染破坏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禁止一切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等行为；禁止建设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建设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东滩滨岸带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
	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严格执行。禁止围填海和采挖海沙活动。禁止破坏岸线形态和生态环境的活动。积极实施外来物种治理等海岸生态修复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青草沙水源涵养红线、东风西沙水源涵养红线
	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级保护区内禁止船舶航行、停泊、装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青草沙滨岸带水源涵养红线
	禁止实施可能影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开发建设活动，周边不得增设排污口、工业排水口或其它污染源。加强水环境保护，保障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佘山岛临海基点红线
	对佘山岛领海基点所在岛礁及保护范围实施严格保护。禁止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领海基点标志和领海基点保护范围标志。禁止在领海基点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以及围填海、炸岩炸礁、采挖海砂等可能改变该区域地形、地貌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上海佘山岛领海基点保护范围》

	顾园沙湿地红线
	禁止开展可能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破坏湿地生态功能的开发活动。严格限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不一致的开发活动。加强对受损滨海湿地的整治与生态修复。控制外来物种蔓延，加强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红线
	禁止从事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或围填海工程；禁止新建排污口；特别保护期内禁止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实行专项捕捞管理措施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


说明：以上生态保护红线来自上海市人民政府2018年发布的《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后续如有调整更新，则以调整后的为准。

（2） 饮用水源保护区
严格执行《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与市政、民生等相关的建设项目，应当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做进一步论证。
表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入清单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第十一条　除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外，本市对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
（三）船舶航行、停泊、装卸，但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航行的除外；
（四）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
（五）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一切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经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市或者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第十二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三）设置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所；
（四）设置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五）危险品水上过驳作业；
（六）向水体排放生活垃圾、污水；
（七）在水体清洗车辆；
（八）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容器和包装器材；
（九）冲洗船舶甲板，向水体排放船舶洗舱水、压舱水；
（十）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中的淀山湖、元荡内从事投饵养殖；
（十一）向水体排放其他各类可能污染水体的物质。



（3） 大气一类区
严格限制新建、扩建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工业项目。
禁止建设火力发电4411、热电联产4412（4411和4412均含掺烧生活垃圾发电、掺烧污泥发电）（不含应急柴油发电机），生物质能发电4417，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包括建设单位自建自用的供热工程，不含以现有锅炉升级改造为同等及以下规模的清洁能源锅炉）项目；
禁止建设危险废物（不含医疗废物）利用及处置，医疗废物处置、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水处理污泥）、建筑施工废弃物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单纯收集、贮存、中转的除外。

（4） 沿长江干支流1km区域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新建危化品码头（保障城市运行的能源码头、符合国家政策的船舶LNG加注和油品加注码头、军事码头以及承担市民日常生活所需危险品运输码头除外），现有化工企业按计划逐步淘汰搬迁。


[image: 演示文稿1_01]
图1   崇明区特殊保护区域分布图

[bookmark: _Toc23913]2、工序和污染物排放准入要求
（1）涉重金属项目
涉重点重金属污染物（铅、汞、镉、铬、砷、铊、镍）排放的制造类项目禁止准入，国家区域、产业发展战略直接相关的重大任务、重大项目，且高标准落实重金属污染治理措施的项目除外。
（2）涉恶臭排放项目
排放低嗅阈值恶臭类物质的项目，严格限制准入。
低嗅阈值恶臭类物质，指列入上海市《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低于50mg/m3的18种物质。
（3）涉涂装作业项目
非密闭收集的涂装项目禁止准入，长兴岛船舶制造业见行业准入要求。
（4）其他
禁止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所列项目；
禁止新建、扩建《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所列工艺、装备或产品；
严禁新增行业产能已经饱和的“两高”项目，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两高”项目；
国家和上海市若出台相关行业负面清单，应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1436]二、行业准入要求
行业准入要求分为禁止准入、严格限制准入两大类，见表3。
表3  崇明区生态环境行业准入清单
	类别
	序号
	行业大类
	环境准入要求

	崇明规划主导产业
	1
	农业01、林业02
	1.在粮食生产功能区、蔬菜生产保护区种植破坏土地储备功能作物的；使用崇明区公开发布的绿色农药推荐目录、NY/T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标准以外农药的；使用不符合NY/T39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525《农业标准商品肥料标准》（最新版）标准和标称具有农药或植物生长调节功能的肥料的；农林废弃物（水稻秸秆、多汁蔬菜、瓜菜藤蔓、林地枝藤等）未按规定实施集中堆放和资源化利用的；使用厚度0.015mm以下农用薄膜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膜未按规定进行回收处置的，禁止准入；
2.青草沙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东风西沙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的农业、林业项目禁止准入；
3.大规模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的农业、林业项目严格限制准入。

	
	2
	畜牧业03
	1.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禁止准入；
2.使用崇明区公开发布的NY/T472《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最新版）标准以外兽药的，或兽药包装废弃物未按规定进行回收处置的，或畜禽养殖场粪尿处理设施配备率和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率低于100%的，禁止准入；
3.集中居住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周边500m，禁止准入；
4.未采用粪污资源化利用（如农牧结合的“畜禽+沼气+作物”、“畜禽+肥料+作物”，“渔牧结合型”、“综合利用型”等生态养殖模式）的项目，或未采取干法清粪工艺的项目，禁止准入。

	
	3
	渔业04
	1.禁止养殖区内，禁止准入；
2.限制养殖区内的青草沙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东风西沙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准入；
3.使用崇明区公开发布的NY/T755《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以外渔药的，或渔药包装废弃物未按规定进行回收处置的渔业项目，禁止准入；
4.外排尾水不符合SC/T9101《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标准》（最新版）规定的一级标准的（化学需氧量≤15mg/L，总磷≤0.5mg/L，总氮≤3.0mg/L），禁止准入。

	
	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
	1.崇明岛严格限制准入；
2.长兴岛，船舶制造和维修类项目机舱内部、上建内部未使用水性涂料或高固分涂料的，制造类项目涂装作业未密闭喷涂的，维修类项目未采用移动式涂装的，严格限制准入；
长兴岛，其他类项目使用非低VOCs含量涂料的，严格限制准入；
3.横沙岛禁止准入。

	
	5
	农副食品加工业13
	1.崇明岛，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项目1353、水产品加工项目136，涉及动物内脏、鱼干、虾干等有异味物质的饲料加工项目132，植物油加工项目133，含发酵工艺的项目，现代农业园区外禁止准入；屠宰项目1351、1352，列入本市和崇明区专项规划外的禁止准入；
2.长兴岛禁止准入；
3.横沙岛，屠宰及肉类加工项目135，涉及动物内脏、鱼干、虾干等有异味物质的饲料加工项目132，植物油加工项目133，制糖业134，含发酵工艺的项目，禁止准入。

	
	6
	[bookmark: _Toc14405]食品制造业14
	1.长兴岛严格限制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7
	[bookmark: _Toc23249]酒、饮料制造业15
	1.长兴岛严格限制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8
	[bookmark: _Toc32026]汽车制造业36
	1.崇明岛汽车整车制造361，汽车用发动机制造362，改装汽车制造363，低速汽车制造364，电车制造365，汽车车身、挂车制造366，禁止准入；
2.使用非低VOCs含量产品的，禁止准入；
3.横沙岛禁止准入。

	
	9
	金属制品制造33
	1.使用非低VOCs含量涂料的项目，严格限制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10
	[bookmark: _Toc989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
	1.含前工序的集成电路制造、显示器件制造、半导体材料制造、电子化工材料制造项目，禁止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11
	[bookmark: _Toc24900]医药制造业27
	1.崇明岛，化学原料药制造271、兽用药品制造275、非单纯混合或分装的化学药品制剂制造272，禁止准入；
2.长兴岛、横沙岛禁止准入。

	崇明近年审批的其他制造业
	1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
	1.崇明岛、长兴岛，水泥、石灰和石膏制品制造301，涉及前道熔化工序的玻璃制造项目304，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306，陶瓷制品制造307，耐火材料制品制造308，禁止准入；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302、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303、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309，严格限制准入，纳入行业主管部门规划布点的除外；
露天石材加工项目，禁止准入；
2.横沙岛，沥青搅拌站、干粉砂浆搅拌站项目禁止准入，纳入行业主管部门规划布点的除外；其他项目禁止准入。

	
	13
	造纸和纸制品业22
	1.纸浆制造221，造纸项目222，禁止准入；
2.使用非低VOCs含量油墨的项目，禁止准入；
3.横沙岛禁止准入。

	
	14
	[bookmark: _Toc29940]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
	1.橡胶制品业291，禁止准入；
2.涉及专业化学类塑料改性、造粒项目禁止准入；
3.横沙岛禁止准入。

	
	15
	[bookmark: _Toc27994][bookmark: _Toc4766]通用设备制造业34、专用设备制造业3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仪器仪表制造业40、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维修业43
	1.使用非低VOCs含量涂料的项目，严格限制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其他制造业
	1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
	1.除动物植物肥料项目（C2625）外，禁止准入；
2.利用粪便的动物植物肥料项目，禁养区禁止准入。

	
	17
	化学纤维制造业28
	禁止准入。

	
	1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31
	禁止准入。

	
	1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2
	禁止准入。

	
	2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42
	1.非综合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严格限制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2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5
	1.崇明岛，长兴岛，精炼石油产品制造251、煤炭加工252、核燃料加工253，禁止准入；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2541，采用高温高压水热液化工艺的禁止准入；利用粪便的生物质燃料加工254，禁养区禁止准入；
2.横沙岛，除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工2542外禁止准入。

	
	2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
	1.使用非低VOCs含量油墨的项目，禁止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23
	纺织业17
	1.有洗毛、脱胶、缫丝工艺的，染整工艺有前处理、染色、印花（喷墨印花和数码印花的除外）工序的，有使用有机溶剂的涂层工艺的，禁止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24
	纺织服装、服饰业18
	1.有染色、印花（喷墨印花和数码印花的除外）工序的，禁止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25
	[bookmark: _Toc19450]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9
	1.有鞣制、染色工艺的，禁止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26
	[bookmark: _Toc7097]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家具制造业21
	1.使用非低VOCs含量涂料和胶黏剂的项目203，禁止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27
	其他制造业41
	1.使用非低VOCs含量涂料的项目，严格限制准入；
2.横沙岛禁止准入。

	其他行业
	2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4
	利用粪便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4417，崇明岛静脉产业园区外禁止准入，长兴岛、横沙岛禁止准入。

	
	29
	环境治理业77
	1.崇明岛、长兴岛，除列入本市和崇明区专项规划外，危险废物治理7724、固体废物治理7723、放射性废物治理7725禁止准入；
2.横沙岛，除列入本市和崇明区专项规划的单纯收集、贮存、中转项目外，危险废物治理7724、固体废物治理7723禁止准入；放射性废物治理7725禁止准入。

	
	30
	核与辐射
	放射性同位素源库项目禁止准入。


注：低VOCs含量涂料、胶黏剂、油墨，按《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量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胶粘剂挥发性有机物限量》GB33372-2020、《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GB38507-2020判定。

[bookmark: _Toc2076]三、清单使用说明
1、本环境准入清单适用于环评行政许可项目；
2、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在限制、禁止之列：
符合产业政策且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改建、扩建项目；
零星工业用地内企业向产业基地和产业社区集中类项目；
规划调整等原因迁建的项目。
3、工业项目应向产业园区集中；对于零星工业用地内项目，首先应执行《关于印发<规划产业区块外企业“零增地”技术改造 正面和负面清单>的通知》（沪经信规范[2019]4号）、《规划产业区块外优质项目认定工作指引》（沪经信规范[2020]9号）、《关于印发<崇明区优质项目认定暂定办法>的通知》（沪崇经[2020]41号），同时应满足本准入清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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